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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年，前身为嘉善洪峰硅酸盐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至今进行过 4次更名，分别为嘉善县洪峰建材福利厂、嘉善县

洪溪熟料厂、嘉善洪星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更为现名，公司地址位于嘉

善县天凝镇斜红南路 8号。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码头建于 1998年，建设

时间距今较为久远，由于历史原因未办理相关环保审批手续。

根据《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还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原国

家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环评[2018]18号，2018年 2月 24日），码头现状行

为属于“未批先建”，同时根据嘉兴市交通运输局、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文件《关

于开展交通运输领域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的通知》（嘉交[2019]57号）、嘉善县违

章码头堆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要求对全县拟保留码头整治后完

成环保准入审批的函》（善码头整治办[2019]10号）：对环保审批资料不全的码

头（列为全县保留提升的 76家码头及 12家过渡性码头），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补

齐环保审批资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环保运行水平。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码头列入“保留提升的 76家码头”。企业目前已按文件要求补办环评。

2019年 10月企业委托浙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嘉善洪星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于 2019

年 11月 20日以“报告表批复[2019]250号”出具了《关于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020年 1月企业委托浙江水知音检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嘉善洪星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码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于 2020年 3月完成了该

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本次验收为竣工验收，验收范围为年吞吐量 30万吨。目前，项目主要生产

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了环境保护固废验收的条件。

受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浙江水知音检测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

境保护固废验收工作。于 2020年 11月 2日对该项目固废情况进行了现场勘察并

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该项目竣工固废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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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2.1验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号，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主席令 43

号，2020年 9月 1日施行；

（3）《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国发[2011]35号，

2011年 10月 17日；

（4）《“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务院国发[2016]65号；

（5）《“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环办土壤函

[2017]662号；

（6）《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号，1999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7）《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建立台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函

[2008]175号，2008年 5月 8日；

（8）《关于进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浙环发[2009]76号，

2009年 10月 28日；

（9）《关于规范危险废物鉴别管理程序的通知》，浙环发[2013]3号，2013年 1

月 21日；

（10）《关于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嘉环发[2013]86号，2013

年 6月 26日；

（11）《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14]72号，

2014年 4月 15日；

（12）《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7年修正)》，浙江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17年 9月 30日；

（13）《关于开展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嘉环发[2018]8号；

（14）《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浙环

发[2019]2号，2019年 1月 11日；

（15）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清废攻坚战 2019年工作计划》，的

通知(浙环发[20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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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关标准

（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

（2）《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2017年 8月 31日)；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2013

年修正)；

（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2013年修正)；

（5）《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2019)；

（6）《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

（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

（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

（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10）《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 5085.4-2007)；

（1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2007)；

（1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

（1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14）《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报告编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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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概况

3.1项目基本情况

3.1.1建设内容

表 3-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内容一览表

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产能规模 年吞吐量 30万吨 产能规模 年吞吐量 30万吨

建设地点 嘉善县天凝镇斜红南路 8号 建设地点 嘉善县天凝镇斜红南路 8号

固废

环评要求：沉淀泥沙：作为

原料回用于生产；船舶生活垃

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批复要求：固体废物分类处

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

化、无害化”。生活垃圾由当地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固废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固废主要为沉

淀泥沙和船舶生活垃圾，都属于

一般固废。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

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

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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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地理位置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项目选址于嘉善县天凝镇斜红南路 8号（湖嘉

申线航道（规划Ⅲ级）红旗塘洪溪大桥西侧航段右岸）。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如下，

东侧为洪溪大桥，隔桥为凝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博宏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南侧

为嘉兴市补吉诺洗涤有限公司；西侧为亿发泡塑制造有限公司；北侧为红旗塘。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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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平面布置图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嘉善县天凝镇斜红南路 8号（湖嘉申线航道

（规划Ⅲ级）红旗塘洪溪大桥西侧航段右岸），本项目厂区平面布置见图 3-2。

图 3-2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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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工艺流程

主要工艺流程说明：

本项目码头为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配套码头，主要用于企业所用砂石

料等原料的运输、装卸。仅为物料输入，无输出，不需要运输车辆。本项目配套

3座 300吨级码头，通过固定式起重机将船内砂石料等直接输到岸上料斗内、然

后通过皮带式输送机输送至堆场，供企业现有项目使用。本项目仅涉及码头部分，

其余生产部门均保持不变。

图 3-3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3.3项目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清单见表 3-2。

表 3-2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 现实际数量

1 简易臂架式起重机（8t） 1台 1台

2 简易臂架式起重机（10t） 2台 2台

3 轮式装载机 1台 1台

4 皮带输送机 7条 7条

5 船舶生活污水接收泵 2套 2套

6 沉淀池水泵 2套 2套

7 喷淋设施 4套 4套

8 输送带密闭罩 1套 1套

3.4项目变动情况

经调查，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等方面均无

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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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报告表固废情况主要结论及审批意见

4.1环境影响报告表固废情况主要结论

固体废弃物：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沉淀泥沙、船舶生活垃圾。沉

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船舶生活垃圾收集后一并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采取以上措施后，固体废弃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4.2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生活垃圾由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详见附件 1：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嘉善）《关于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报告表批复

[2019]250号，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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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废种类、属性、处置方式及产生情况

本项目固废种类、属性、处置方式及产生情况详见表 5-1

表 5-1 固废种类、属性、处置方式及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属性 处置方式 环评产生量（t/a）
2019年实际产

生量（t）

1 沉淀泥沙 废水沉淀处理 固态 砂石等 一般固废 收集后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 1 1

2 船舶生活垃圾 船舶员工生活 固态 废纸张、垃圾 一般固废 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9 8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营运期产生固废主要为沉淀泥沙和船舶生活垃圾，都属于一般固废。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

运处理。

因此，本项目生产的固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六、仓库建设及管理情况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项目营运期产生固废主要为沉淀泥沙和船舶生活垃圾，都属于一般固废。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

生产；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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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中污染防治对策及实际落实情况

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中污染防治对策及实际落实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中污染防治对策及实际落实情况一览表

环评要求 批复意见 实际建设

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船舶生活

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固体废物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

减量化、无害化”。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处理。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项目营运期产

生固废主要为沉淀泥沙和船舶生活垃圾，都属于

一般固废。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生活

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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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与建议

8.1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中认真落实了国家建设项目管理的

有关规定和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对该项目环评的有关批复意见，履行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

8.2建议

企业加强和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加强环保工作的落实，加强人员的培训和能

力的提升，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8.3结论

嘉善洪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本项目营运期产生固废主要为沉淀泥沙和船舶

生活垃圾，都属于一般固废。沉淀泥沙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清运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固废的处置等基本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符合建设项目固

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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